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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⾞司機緊急煞⾞造成⾻折

110∕8∕11，⻑輩上午乘坐三重客運，上⾞刷完卡後，向後移動時，因司機突然緊急煞⾞，造成家中
⻑輩反應不及，⽽重⼼不穩的向前撞⾃護欄，導致⻑輩肋⾻⾻折、⾎胸等多處瘀傷，公⾞司機當下是有
詢問⻑輩有沒有怎樣，⻑輩有告知司機「我感覺我⾻折 了。」，但司機並沒有理會⻑輩⽽是繼續⾏駛。
⻑輩忍痛下⾞後是由同⾞乘客撥打119，送去醫院。

三重客運關⽅說法，司機要向前⾏駛時，外⾞道突然切如公⾞主線道，才會造成公⾞司機緊急煞⾞，因
此三重客運的理賠專員他們判斷說這只算是意外案件，所以只打算理賠住院費⽤以及回診時所有的醫療
費⽤。

 王琮儀（認證法律⼈）
讚： 3 留⾔： 0 

2021-08-17 05:40

提問⼈您好：
關於您的問題，在實務上可能牽涉到刑事上的過失傷害（須注意現已無業務過失傷害，⽽是統⼀適⽤過失傷害
罪，依據個案情況量刑）、⺠法上的侵權⾏為損害賠償責任。
您的問題應是針對客運公司僅答應賠償相關醫療費⽤是否合理，以下簡單說明相關法律規定，⺠、刑事責任是
否成⽴，都需要法院認定。如有實際需求，請洽專業律師提供您個案上的協助。

 謝綺庭（進階會員） 損害賠償‧保險 ∕ 侵權⾏為損害賠償 2021-08-14 08:29

刑事責任部分

過失傷害罪
⽬前刑法關於過失傷害罪，不像以前有分成⼀般過失傷害跟業務過失傷害，⽽是統⼀為過失傷害罪[1]。
⽽過失傷害的意思是指，⼀個⼈雖然不是故意傷害別⼈，但他應該妥善注意情況、避免傷害他⼈，若是
因為他沒有妥善注意情況⽽導致別⼈受傷，就可能涉及過失傷害罪[2]。
實務上確實有相關案例。公⾞司機沒有注意到乘客還沒站好，⽽起步⾏駛導致乘客摔傷，法院認為該名
乘客已經74歲，上⾞時不免⽐較遲緩，⽽司機沒有確認乘客沒有站或坐好後再慢慢起步，導致乘客受
傷，應該成⽴過失傷害[3]。
如果司機確實有盡可能注意周邊狀況，仍然會有無罪的可能。曾有案例是⾝障乘客乘⾞時因為司機急煞
⾞⽽受傷。法官調查後發現，在該名⾝障乘客想要下⾞時，只有響起⼀般乘客下⾞鈴，輪椅專⽤下⾞鈴
沒有響，且照顧者先⾃⾏將輪椅乘客的安全扣解開（按照駕駛員應遵守的標準作業程序，應由司機協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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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開安全扣讓⾝障乘客下⾞），⾝障乘客受傷的結果跟司機疏忽急煞⾞之間沒有因果關係，⽽⼀審判決
司機無罪（⽬前該案上訴中）[4]。

告訴乃論規定
⽽過失傷害罪在法律上是所謂的「告訴乃論[5]」之罪，也就是說必須是被害⼈或其他有權告訴的⼈，必
須在知道涉嫌犯罪的⼈是誰之後，6個⽉內向檢察官、司法警察官提出刑事告訴[6]。
如果傷勢已經到達刑法上所說的「重傷」的程度，如肢體機能喪失等情況，則涉及更嚴重的過失致重傷
罪，這時沒有告訴乃論的時效限制。但必須注意，法律上的「重傷」可能跟⼀般⼈認知的「重傷」不
同，有明確規定在法條裡⾯。

（⼆）

⺠事責任部分

侵權⾏為損害賠償
除了上⾯的刑事責任之外，犯過失傷害罪的司機也⼀併造成了乘客的⾝體健康受損，乘客可以另外依法
向司機請求⺠事上的損害賠償責任[7]。費⽤⼤致包含：

（⼀）

醫藥費
⾝體健康的醫藥費，應該要由受害乘客舉證傷勢如何、花了多少錢就醫（含住院、醫療費⽤等等），向
司機主張賠償。

1.

勞動⼒減少或者⽣活需求增加[8]

如果受害乘客有在⼯作，但因為傷勢⽽導致他沒有辦法⼯作，則可以請求因傷影響⼯作收⼊⽽造成的損
害。
⽽如果健康受損另外讓受害乘客需要負擔額外的費⽤，例如需要請看護、補充營養⾷品、購置醫療輔具
（例如輪椅、拐杖）等等，也可以請求賠償。

2.

精神賠償[9]

或稱精神慰撫⾦，原告可以因為精神上的痛苦⽽請求，但⽐較沒有客觀的標準來計算。法院會根據原
告、被告雙⽅的⾝分、財⼒、損害情形及其他個案狀況來決定精神賠償額。

3.

僱⽤⼈（客運公司）的連帶責任
受僱的司機協助客運公司從事經濟活動⽽賺錢，所以⺠法也讓僱⽤⼈負擔相應的責任。如果司機如果有
侵害他⼈權利的狀況，⾝為僱⽤⼈的客運公司依照⺠法，需要負連帶的損害賠償責任[10]。除⾮僱⽤⼈
可以舉證說明，在選任跟監督司機的過程中已經盡了最⼤的努⼒，否則不能夠免除賠償責任。這個規定
是為了讓被害⼈更有機會獲得賠償。

（⼆）

實際案例
僅舉⼀則公⾞司機疏忽導致乘客受傷的⺠事賠償案例[11]。該案乘客還在上⾞途中，司機就關閉⾞⾨並
⾏駛，導致乘客被⾞⾨夾住、遭到公⾞拖⾏，受到相當嚴重的傷害。後續除了⼿術、復健等費⽤之外，
另外需要看護、醫療器材、營養品、交通費的⽀出，也因為受傷⽽無法⼯作。除了客觀上的額外⽀出跟
損失以外，乘客也主張受到精神上的痛苦、看到公⾞會感到恐懼，⽽請求精神慰撫⾦。
以上這些項⽬，可以看到法院在判決中根據證據逐⼀計算客觀價值，判決被告（公⾞司機）應該給付多
少⾦額給原告（乘客），⽽精神慰撫⾦的部分則由法官衡量雙⽅情況後，裁量出適當的⾦額。

（三）



延伸閱讀：
⿈郁真（2020），《遇到⾞禍該怎麼請求賠償？──刑事訴訟附帶⺠事訴訟、賠償範圍》。
雷皓明、張學昌（2020），《發⽣⾞禍，受害者的傷勢可以如何向肇事者求償？》。
林意紋（2020），《特殊侵權⾏為（⼆）——法定代理⼈、雇⽤⼈與定作⼈的侵權責任》。

註腳

建議您尋求法律諮詢
由於您的問題涉及到具體個案的情況，以及在您的個案中是否及如何訴諸具體的法律⾏動。例如如何撰寫
法律書狀、如何舉證，以及過程中可能有需要注意法律上時效、費⽤的問題，這些都需要提供法律服務的
專業⼈⼠，視您的具體情況提供諮詢或服務。
法律百科是共享知識的平臺，並未提供法律諮詢服務及法律服務媒合。建議您參考問答：《除了在法律百
科網站提問與直接找律師協助以外，請問哪裡可以找到⾯對⾯法律諮詢的管道？》當中列出的法律諮詢資
源，⽂章：《我需要找律師嗎？有什麼管道可以找律師或是尋求法律諮詢呢？（下）》，尋求專業律師的
服務。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284條：「因過失傷害⼈者，處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⼗萬元以下罰⾦；致重傷
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⼗萬元以下罰⾦。」

[1]

   臺灣新北地⽅法院110年度交易字第10號刑事判決：「⽽按刑法第14條第1項所定之過失，係指⾏為
⼈雖⾮故意，但按其情節應注意，並能注意，⽽不注意者⽽⾔；且刑法上之過失犯，以其過失⾏為與
危害結果間，在客觀上有相當因果關係始得成⽴；⼜所謂相當因果關係，係指依經驗法則，綜合⾏為
當時所存在之⼀切事實，為客觀之事後審查，認為在⼀般情形下，有此環境、有此⾏為之同⼀條件，
均可發⽣同⼀之結果者，則該條件即為發⽣結果之相當條件，⾏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。」

[2]

   臺灣臺北地⽅法院108年度原交易字第2號刑事判決，由於該案是發⽣在刑法修法前，所以仍然是判
決業務過失傷害罪。

[3]

   臺灣新北地⽅法院110年度交易字第10號刑事判決。[4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287條本⽂：「第⼆百七⼗七條第⼀項、第⼆百⼋⼗⼀條及第⼆百⼋⼗四條之罪，須
告訴乃論。」

[5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232條：「犯罪之被害⼈，得為告訴。」
刑事訴訟法第233條第1項：「被害⼈之法定代理⼈或配偶，得獨⽴告訴。」
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：「告訴乃論之罪，其告訴應⾃得為告訴之⼈知悉犯⼈之時起，於六個⽉
內為之。」
刑事訴訟法第242條第1項：「告訴、告發，應以書狀或⾔詞向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為之；其以⾔詞
為之者，應制作筆錄。為便利⾔詞告訴、告發，得設置申告鈴。」

[6]

   ⺠法第184條第1項：「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⼈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故意以背於善良
⾵俗之⽅法，加損害於他⼈者亦同。」

[7]

   ⺠法第193條第1項：「不法侵害他⼈之⾝體或健康者，對於被害⼈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⼒或增加
⽣活上之需要時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」

[8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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 公⾞司機，過失傷害，侵權⾏為，損害賠償，刑事訴訟附帶⺠事訴訟

   ⺠法第195條第1項：「不法侵害他⼈之⾝體、健康、名譽、⾃由、信⽤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
其他⼈格法益⽽情節重⼤者，被害⼈雖⾮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⾦額。其名譽被侵害者
，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。」

[9]

   ⺠法第188條第1項：「受僱⼈因執⾏職務，不法侵害他⼈之權利者，由僱⽤⼈與⾏為⼈連帶負損害
賠償責任。但選任受僱⼈及監督其職務之執⾏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⽽仍不免發⽣損
害者，僱⽤⼈不負賠償責任。」

[10]

   臺灣新北地⽅法院109年度重訴字第640號⺠事判決。[1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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